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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辦理超支併決算作業流程 

(一)依據教育處公文及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辦理超支倂決算及補辦預算注

意事項辦理。 

(二)先查填「基金用途預計超支預算統計表」。 

1.參考教育設施科處務公告 ：每月份之人事費暨業務費撥補數。例如有新增退休

撫卹案、公教人員各項補助、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及計畫型補助額度增加。 

2.有動支調待、收支對列額度增加或因業務需要調整各業務計畫之基金用途。 

 

 

 

 

 

 

 

 

 

 

涉及資本門應補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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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超支併決算系統操作 

登入系統後，頁籤進入會計→預算管理→超支併決算→併決算申請作業 

 

 

 

按新增資料 

1.點選申請日期 

2.點選工作計畫 

3.點選分支計畫 

4.點選用途別 

5.輸入擬增加之金額 

6.輸入說明 

7.勾選送出簽核 

8.按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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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確定 

併決算作業新增

資料完成已送出

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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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端送出簽核後，該筆資料將改置於學校端已送出簽核位置內，同時資料已傳

送至教育處端 

學校端已送出簽核後需取消者: 

 

 

 

2.按修改 

按取消 

1.按已送出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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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確定 

2.按離開 

1.回到未核准狀態 

2.更正資料

→再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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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列印基金用途預計超支預算申請表 

送出簽核後→列印出-附於公文當附件報送縣府 

進入會計→會計報告→超支併決算→單位報表→基金用途預計超支預算申請表 

 

 

1.按送出簽核 

按基金用途預計超支預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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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確認 

直接按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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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列印 

完成超支併決

算系統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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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本門補辦預算: 

例如:場租收入(收支對列)超收 30,000 元，擬於本年購置割草機 1 台，報縣府同報縣府同報縣府同報縣府同

意意意意後即可先行辦理，於「以後年度」補辦預算。 

A.請先完成前述超支併決算系統申請、送核及列印基金用途預計超支預算申請表 

B.進入會計→預算管理→補辦預算→補辦預算申請作業 

 

 

按新增資料 

1.點選申請日期 

2.點選工作計畫 

3.點選分支計畫 

4.點選用途別 5.輸入數量 

6.輸入金額 

7.輸入設備名

8.輸入經費來源 

9.輸入說明 

10.勾選送出簽核 

11.按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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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確定 

補辦預算作

業新增資料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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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端已送出簽核後需取消者 

 

 

 

 

按修改 

按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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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確定 

按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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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因系統無補辦預算表格列印補辦預算數額表功能，請至主計處網頁表格下載

區自行下載。 

基金用途預計超支預算申請表、補辦預算數額表及相關證明文件附於公文當附件

報送縣府。 

註:補辦預算數額表 

 

 

 

回到未核准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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